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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时空

乌拉山讯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人
民检察院牢牢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公益
诉讼工作理念，以乌梁素海生态保护为切
入点，深化检察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联动
配合，打破工作壁垒，不断汇聚乌梁素海
生态保护合力。

乌拉特前旗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林
（草）长+检察长”“河（湖）长+检察长”制
度，2023年以来，与旗水利局、生态环境局
等单位召开联席会议6次，通报乌梁素海
周边地下水超采治理、自治区环保督查问

题整改等工作开展情况8（件）次，共同解
决治理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并积极开展
乌梁素海“检察+行政”联合巡湖工作，对
发现的违规放牧、围湖筑坝等问题，向林
草局、水利局等单位制发检察建议 40 余
件，均已全部得到整改。此外，该院聘任
行政单位专业骨干20余人为检察官助理，
参与办理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30 余
次，参加公益诉讼听证会6次，对行政机关
怠于履职提供专业咨询50余次。

该院牵头与旗生态环境分局、水利

局、林草局和新安镇政府等9个行政单位、
苏木乡镇共同签署了《乌梁素海流域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府检联动实施方案》。方案
实施后激活了乌梁素海生态保护“司法+
行政”的内生动力。该院与各联动单位对
发现的线索及时反馈，对查处的重点案件
互相通报，实现乌梁素海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统筹谋划、协同推进。2025 年，该院与
旗水利局等单位相继开展了河湖保护“春
季”行动、河湖“清槽行动”，对发现的违规
开垦河道、河道违规筑坝等现象向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5件，持续整治
乌梁素海流域“四乱”问题。

该院积极践行“专业化法律监督+恢
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的生态检
察理念，联合包头铁路运输检察院、乌拉特
前旗公安局共同开展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生态修复赔偿暨渔业资源修复增殖放流活
动，使一起在乌梁素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的被告人承担生态赔偿责任，在乌梁素海
增殖放流价值58万余元的数万斤鱼苗，确
保湿地生物链条“环环安全”。 （白龙）

深化检府联动 形成保护合力

以案为鉴鸣警钟
以案明纪筑防线

本报讯（记者 唐旺勋 通讯员 刘阔）近
日，通辽市科左中旗人民法院组织开展了一场
职务犯罪案件庭审观摩活动，通过“沉浸式”警
示教育，将庭审现场转化为廉政教育课堂。

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在审判长的主持下，
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被告人最后
陈述等环节有序进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私
利，严重损害国家与集体利益。通过当庭出示
的证据材料、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案件事
实被一一还原，清晰展现了被告人从理想信念
滑坡到逐步突破纪法底线的堕落轨迹。在最
后陈述中，被告人深刻忏悔，因贪欲膨胀背弃
初心、辜负组织培养与家庭期望的惨痛教训，
其声泪俱下的自省，为在场人员带来强烈震
撼。

旁听席上，来自法院各庭室的干警们专注
聆听。一名年轻干警感慨道：“亲眼目睹昔日
同行因贪腐站在被告席上，比任何教育形式都
更具冲击力。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法纪红线不
可越’，慎独慎微、自省自警，真正将廉洁自律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上门调解化纠纷
司法为民显温情

乌海讯 近日，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庭庭长刘晓东用一场“特殊的庭审”践
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司法温度。

原告老高因家庭矛盾诉至法院要求与老
苗离婚，但被告老苗因腰伤行动不便，难以到
庭应诉。了解实际情况后，刘晓东决定将法庭
搬到群众家里去，遂带着法官助理前往老苗家
中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刘晓东并未直接进入法律程
序，而是以唠家常的方式缓和气氛：“老高、老
苗，咱们今天聊聊家里事，你们慢慢说，我认真
听。”

刘晓东耐心倾听双方诉求，既释明法律规
定，又从夫妻多年感情、生活实际困难等角度
温情疏导。最终，双方在调解书上按下手印，
老苗撑着桌子想站起来道谢，刘晓东连忙扶住
他：“别客气，您这腰可得好好养着。”

这场“家门口的司法服务”，不仅解决了当
事人的“出庭难”问题，更以柔性方式化解矛
盾，让法律的威严与人文关怀在基层一线有机
融合。 （石艳 张楷璐）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增强生态保护意识

海流图讯 近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深入巴音乌兰苏木等地，开
展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向
群众普及林草湿资源保护的重要性，详细讲解
了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毁林毁草等违规违法行
为需承担的法律后果。此外，工作人员还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解典型案例，引导群众
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意识，自觉抵制破坏林草
湿地资源的行为。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对林草
湿资源保护的责任意识和法治观念，为形成全
社会共同参与林草湿资源保护的良好局面奠
定了坚实基础。 （撖欣宇）

阿木古郎讯 近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
虎左旗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特殊的离
婚案件。因一方当事人瘫痪在床，行动极
为不便，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彰显司法
人文关怀，承办法官将庭审现场“搬”到了
当事人家中。

原告阿某某与被告郭某某在 2010 年

11月自愿登记结婚。婚后，原告因一种罕
见的疾病导致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为不拖
累丈夫，遂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在了解到原告
瘫痪的实际情况后，考虑到其出行困难，若
坚持在法院开庭，将给原告带来极大不
便。为此，法官决定打破常规，将庭审地点

调整在原告家中。
庭审过程中，原告母亲始终在现场默默

陪伴，鉴于原告身体状况不佳，表达稍显困
难，法官放慢庭审节奏，耐心倾听原告陈述。
因双方婚后没有子女也没有可分割的夫妻共
同财产，通过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明法律关系
后，双方自愿达成了离婚协议。 （丹丹）

法庭开到家门口 司法为民暖人心

扎兰屯讯 5月13日，呼伦贝尔市扎兰
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按照呼伦贝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部署，开展了“草原雷霆·护航营
商”涉企专项执行行动。

当日上午 9 时，执行干警整装集结。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孟铁红在行动前作动
员讲话，明确任务分工，强调执行纪律，并

要求全体干警严格规范执行行为，在维护
法律权威的同时彰显司法温度，实现“力
度”与“温度”的有机统一。

此次行动，共出动22名执行干警，6辆
警车，拘传 25 人，拘留 1 人，执结案件 10
件。4名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6名被执
行人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执行到位金

额28.89万元。
扎兰屯市法院将持续向纵深推进“草

原雷霆·护航营商”涉企专项执行行动，集
中力量执结一批涉企执行案件，进一步推
进涉企涉金融案件高效化解，为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柏玥）

扎兰屯市法院：涉企专项执行行动战果丰硕

攻坚“小标的”
守护“大民生”

城关讯 针对部分标的额较小案件的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裁判情况，从 5 月 16 日
起，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开展了为
期半个月的“小标的 大民生”专项执行行
动，确保胜诉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

为确保专项执行行动取得实效，兴和
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晓燕在专项执行
行动部署会上进行了详细部署安排，全体
执行干警兵分多路奔赴执行现场。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坚持“教育疏
导为先、强制措施为盾”原则，将释法说理
与依法采取措施相结合，确保专项执行行
动有“速度”、执行举措有“力度”、保障民生
有“温度”。行动首日，共出动执行干警24
人，执行完毕3件，执行和解案件5件，执行
到位金额50.81万元。 （郭成 何晓红）

党建引领强根基
清风廉韵润初心

包头讯 近日，包头铁路运输法院司
法行政党支部、审判执行党支部联合包头
市自然资源局机关一、二、三支部以及高
新规划分局党支部，共同前往包头市稀土
高新区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基地开展“学规
定、强作风、守廉洁”主题党日活动。

在廉政教育基地，全体党员干部在讲
解员的引导下，通过图文展板、影像资料、
情景模拟、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深入学
习了党的纪律建设历程和反腐败斗争成
果。展厅内详实的案例剖析、鲜活的违纪
违法人员忏悔实录，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实施以来查处的违反作风建设典型
案例，让党员干部深受触动，深刻认识到

“贪廉一念间，荣辱两重天”的警示内涵。
双方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通过常态化开展
警示教育、作风督查、业务协同，共同筑牢
拒腐防变防线。 （沈诗君）

“炕头听证”传温情

本报讯（记 者 王 美 艳）“ 真 没 想
到，检察长能来家里帮助我办理司法救
助，我这心里啊，热乎乎的。”年过八旬
的杨大爷握着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人民
检察院检察官的手，眼角泛着泪光。近
日，一场特殊的司法救助听证会在商都
县屯垦队镇幸福院的炕头上举行。

商都县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杨
大爷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其作为刑事
案件的被害人，年逾八旬、身患眼疾、
行动不便，既无力通过诉讼追偿全部损
失，又面临生活困难。但老人对救助政
策一无所知，更无法自行办理手续。为
此，商都县检察院决定主动启动司法救

助程序。考虑到杨大爷的实际情况，商
都县检察院检察长兰辉带领检察人员，
将听证现场“搬”进了杨大爷家中。听
证会现场，兰辉详细介绍了案件的办理
进展，阐述了司法救助的相关政策与法
律依据，确保在场人员对司法救助工作
有清晰、全面的认识。与此同时，检察
人员围绕杨大爷的生活状况、经济条件
等方面展开细致说明，让每一位参会者
都能充分了解老人当前面临的困境。
被邀请的人民监督员和听证员们认真
倾听案件情况介绍后，纷纷发表意见，
大家一致同意给予老人司法救助，以帮
助其缓解生活压力。


